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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

长教〔2025〕9 号

长宁区教育局关于同意

“上海长宁科艺业余学校”设立的批复

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：

你们提交的《关于设立上海长宁科艺业余学校的申请》及有

关材料收悉。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已出具《关于上海长宁科艺

业余学校设立申请的审核意见书》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立与管理实施办法》《上海市

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审核，同意设立

“上海长宁科艺业余学校”。培训地址为“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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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7 号一号楼 307；二号楼 104，201，203，204，209；三号楼

101，102，103”；培训内容为“计算机编程、机器人”；培训对象

为“中小学生、普通高中学生”。

接本批复后，请向有关部门办理机构设立登记手续，并依法

依规办学。

特此批复。

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5 年 4 月 11 日

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1 日印发


